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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讼视角看——交强险实施的起点与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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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是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建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具体要求，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有效举措。《条例》明确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各项原则、保险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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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是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建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具体要求，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有效举措。《条例》明确了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各项原则、保险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规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案件，要有利于道

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医疗救治；有利于减轻交通事故肇事方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促使驾驶人

增强安全意识；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据此制定的《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意味着全国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制度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自《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根据

《条例》规定，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实施前已购买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保单尚未到期的，原商业性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保单继续有效。原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期满后，应及时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在

今年7月1日全国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实施前已购买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保单尚未到期的，原商业性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单继续有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

故责任，而不是根据《条例》的规定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根据《条例》的规定，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

任，保险公司均应当根据《条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除非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二者显然差异很大。全国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施，

法律依据在于国务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的《条例》，对此当无异议。然而，对于有地方立法权的部分省、直辖市人大制定的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地方性法规（譬如上海、浙江），在诉讼中如何认识和定位？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2005年2月24日通过的《上海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其第二条规

定了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的确定，适用本规定。”第三条规定了

强制保险实施与责任限额：“本市依法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强制保险）制度，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为4万元。”其

立法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等条款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果不能认为该《规定》是越权的，那么上海市各级人民

法院只能这么办理：2005年4月1日《规定》施行后因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诉讼适用《规定》，《规定》施行前

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适用当时的规定。这里适用强制保险的时间界限不是全国统一的2006年7月1日，而是上海市的2005年4月1日。《规

定》施行前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规定》施行后提起诉讼的当然不适用该《规定》。2006年3月29日经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本省依法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根据该《办法》的规定，浙江省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制度的时间是2006年6月1日，比全国统一的时间早1个月。如果不能认为该《办法》是越权的地方法规，当地人民法院是否应当

以2006年6月1日为当地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界限，而不是以2006年7月1日作为区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性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以前，合同约定了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的，按照合同约定计算。《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办法》2004年5月1日废止以后，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的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

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的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答复》（法研[2004]81号）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

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

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这里体现的是约定优先、意思自治原则。该

《答复》虽然不属于正式的司法解释，但是其基本原则、基本理念是正确的。投保强制保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车辆共同致人损害，保险

人之间应如何承担保险责任？各保险公司之间对此应如何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认为，可资借鉴的是我国台湾地区2005年《强制汽车

责任保险法》第36条：“同一汽车交通事故牵涉数汽车时，依下列规定处理：一、事故汽车全部为被保险汽车者，请求权人得请求各应付

义务之保险人连带为保险给付。”该项规定设立了各保险公司对支付保险金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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